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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6年开发区市政基础设施维修项目；
2、建设地点：宝应县经济开发区；
3、建筑面积：/㎡；
4、建筑层数：/；
5、建筑高度：/；
6、主要结构形式：/；
7、合同工期：详见招标文件；
8、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投标人自行考虑施工现场施工条件；
9、交通条件：交通便利，有道路通入施工现场；
10、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符合当地环保部门对噪音、粉尘、污水、垃圾的限制或处理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二、招标范围
1、编标范围：2026年开发区市政基础设施维修项目。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 委托方提供的本项目相关资料及设计图纸（电子版）；
2、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07年）；
3、 《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14】448号文）；
4、 税金按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件一般计税模式计取；
5、 材料价格按《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6年3月）；
6、 人工工资按苏建函价(2026)27号文件调整；
7、 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的通知（扬建工〔2016〕14号）；
8、 与本工程相关的现行设计、施工规范和标准图集、造价文件等；
9、 施工现场情况；
10、 国家及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计价依据和办法；
11、 其它相关计价规定和办法；
12、 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四、工程质量
本项目工程质量要求合格。
五、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完整齐全的投标报价文件。
六、投标文件的份数详见招标文件。
七、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7.1道路排水工程
1、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税金分别按2%、0.34%、9%计算；
2、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按1.5%计算，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增加费0%计算，扬尘污染防治按0.31%计算；
3、夜间施工费、冬雨季施工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
实名制费用、智慧工地费用分别按0%、0.2%、0.01%、1.65%、0%、0%计算
7.2景观绿化工程
1、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税金分别按3.3%、0.55%、9%计算；
2、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按1%计算，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增加费0%计算，扬尘污染防治按0.21%计算；
3、夜间施工费、冬雨季施工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
实名制费用、智慧工地费用分别按0%、0.125%、0.05%、0.55%、0%、0%计算
7.3安装工程
1、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税金分别按2.1%、0.37%、9%计算；
2、工程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按1.2%计算，安全文明施工标化增加费0%计算，扬尘污染防治按0.1%计算；
3、夜间施工费、冬雨季施工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临时设施费、建筑工人
实名制费用、智慧工地费用分别按0%、0.2%、0.01%、1.65%、0%、0%计算
7.4其他说明
1、本工程工程量及做法均暂定，待工程竣工后按合同要求调整。
2、工程预留金分别为0元;安装工程专业工程暂估价为-15万元（拆除后的废旧电缆由施工单位自行处理，工程量按实际拆除计算，单价按当期废旧电缆回收市场价计算，具体金额由审计结算时扣除）。




